附件1
自治区民政厅下放行政权力事项表
	序号
	我厅权力清单对应序  号
	权力

分类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对象
	承办机构
	法定实施

主  体
	下放后实施主  体
	下放方式和实施权限
	备注

	1
	3
	行政许可
	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1.基金会名称预先核准
	拟设立的基金会
	自治区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管理。具体实施权限为：1.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自治区级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审批；2.设区市民政主管部门负责设区市级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审批；3.县级民政主管部门负责县（市、区）级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审批。
	

	
	
	
	
	2.基金会设立登记
	拟设立的基金会
	
	
	
	
	

	
	
	
	
	3.基金会变更登记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
	
	
	
	
	

	
	
	
	
	4.基金会注销登记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
	
	
	
	
	

	
	
	
	
	5.基金会修改章程核准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
	
	
	
	
	

	
	
	
	
	6.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设立登记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
	
	
	
	
	

	
	
	
	
	7.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变更登记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
	
	
	
	
	

	
	
	
	
	8.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注销登记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
	
	
	
	
	

	2
	4
	行政许可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产品生产装配企业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认定。具体实施权限为：1.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自治区级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2.设区市、县级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由工商登记所在地民政部门实施。
	

	3
	5
	行政许可
	遗体存放延时、运出火葬区审批
	特殊情况延期存放遗体审批
	中国公民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审批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对因特殊情况，申请人要求所辖的设区市级殡仪馆延期存放遗体进行审批；2.县级民政部门对因特殊情况，申请人要求所辖的县级殡仪馆延期存放遗体进行审批。
	

	4
	6
	行政许可
	建设殡葬设施审批
	1.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建设自治区级殡仪馆、火葬场审批
	中国公民和法人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自治区民政厅
	—
	此子项暂不执行，不下放。
	该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完整的“法定实施主体”应当为：设区市、县级人民政府；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2.建设公墓审批
	中国公民和法人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下放该子项中“建设公益性公墓审批”权限至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审批；自治区民政厅保留 “建设经营性公墓审批”。
	

	
	
	
	
	3.利用非国家财政性资金建设除经营性公墓以外的殡葬设施审批
	中国公民和法人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自治区民政厅
	—
	此子项不下放。
	

	5
	7
	行政许可
	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1.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能的养老机构和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依法成立的组织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

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给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民政部门实施。
	

	5
	7
	行政许可
	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2.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能的养老机构和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变更许可
	经自治区民政厅登记设立的养老机构
	
	自治区、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给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民政部门实施。
	

	
	
	
	
	3.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能的养老机构和涉外、涉港、澳、台养老机构注销许可
	经自治区民政厅登记设立的养老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6
	15
	行政处罚
	对未经登记或者被撤销登记后以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处罚
	　
	在广西区内，未经登记擅自以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名义跨地市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名义跨地市活动的非法组织
	自治区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对在广西范围内活动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的处罚由自治区民政厅实施；2.对被撤销登记后以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处罚由原登记管理机关实施。
	随“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事项一并下放。

	7
	16
	行政处罚
	对基金会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的登记证书之日起12个月内未开展活动的，或者符合注销条件，不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仍继续开展活动的处罚
	　
	经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对自治区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自治区民政厅实施；2.对设区市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设区市民政主管部门实施；3.对县（市、区）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县级民政主管部门实施。
	随“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事项一并下放。

	8
	17
	行政处罚
	对基金会及其相关机构未按宗旨、业务范围从事活动及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年检、完成公益事业支出额度、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弄虚作假等的处罚
	　
	经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对自治区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自治区民政厅实施；2.对设区市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设区市民政主管部门实施；3.对县（市、区）级基金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处罚由县级民政主管部门实施。
	随“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事项一并下放。

	9
	22
	行政处罚
	对养老机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许可或者许可机关违法违规准予许可等的处罚
	　
	自治区民政厅许可设立的养老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实施。
	随“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事项一并下放。

	10
	23
	行政处罚
	对养老机构未依法履行变更、终止手续或者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设立许可证行为的处罚
	　
	自治区民政厅许可设立的养老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实施。
	随“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事项一并下放。

	11
	24
	行政处罚
	对养老机构未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开展服务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处罚
	　
	自治区民政厅许可设立的养老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实施。
	随“养老机构设立、变更、注销许可”事项一并下放。

	12
	40
	其他行政

权力
	与自治区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的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婴审批
	　
	社会组织和个人与自治区级民政部门共同兴办的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民政厅
	设区市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实施。
	

	13
	42
	行政给付
	伤残军人集中供养审批
	　
	退出现役的1-4级残疾军人
	自治区民政厅优抚处
	自治区民政厅
	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审批权限至伤残军人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审批结果报自治区民政厅备案。
	原我厅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桂政发〔2015〕49号文件调整为行政给付。

	14
	45
	行政确认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
	　
	企业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企业工商登记所在地的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管理，其中在自治区工商局登记的企业由南宁市民政局认定。
	原我厅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桂政发〔2015〕49号文件调整为行政确认。

	15
	48
	其他行政权力（年检）
	基金会年度检查
	　
	自治区民政厅批准登记的基金会
	自治区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自治区级基金会年检由自治区民政厅实施；2.设区市级基金会年检由设区市级民政部门实施；3.县级基金会年检由县级民政部门实施。
	原我厅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桂政发〔2015〕49号文件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年检）。

	16
	49
	其他行政权力
	退役士兵易地安置审批
	　
	当年度退出现役、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接收安置的退役士兵
	自治区民政厅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设区市民政主管部门
	部分委托下放。

部分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实施。具体实施权限为：1.自治区民政厅负责退役士官易地安置审批；2.设区市民政部门负责退役士官易地安置初审和退役义务兵易地安置审批；3.县级民政部门负责退役义务兵易地安置初审。
	原我厅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桂政发〔2015〕49号文件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

	17
	50
	行政确认
	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核发
	　
	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或中国公民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设区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
	全部委托下放。

全部委托自治区民政厅管理权限至设区市、县级民政部门实行属地管理。
	原来我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桂政发〔2015〕49号文件调整为行政确认。


备注：根据权力清单分级编制的原则，我厅权力清单中所列事项的法定实施主体均为自治区民政厅。但鉴于大部分下放事项与我厅行政许可审批和原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致或有关联，为避免混淆，除“建设殡葬设施审批”事项外，此表其他事项的“法定实施主体”均按照该事项完整的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三级民政部门权限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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